附件5

周至县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县级相关部门职责

为确保全县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规范、平稳、有序开展，成立周至县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主管教育的县级领导担任组长，下列县级单位负责人担任成员，全面负责督导、协调全县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现就各部门具体工作职责分工如下：

县纪委、监察委：负责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监督和违纪事件的处理。

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负责周至县2023年义务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工作的组织、实施、管理和督导；根据学位统筹安排符合政策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工作；在各相关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随迁子女入学工作领导小组，研判招生形势，吃透文件精神，严格四证审核，科学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实施细则。
县公安局：负责验证、办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相关户籍信息；负责采集和统计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关信息，建立随迁子女登记制度。

县信访局：负责招生入学工作的信访接待和舆情通报、协调。

县人社局：负责对用人单位进行督查、备案，审核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客观存在，出具合同备案凭证及审核表。对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务工合同》的用人单位进行查处。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者信息及聘用人员信息。

县不动产登记管理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房产证明。

县房地产管理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租房及其合同备案情况。
各镇街：负责监督并指导村委会（社区）做好本辖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监护情况的审查。各流入地镇街负责安排相关社区、村委会做好流入辖区内进城务工人员适龄子女信息的排查登记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宣传工作，验证进城务工人员房屋租赁合同。

